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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筹资的高级别国际政府间 

活动筹备委员会 

组织会议续会 

2000年 3月 27日至 31 日 

临时议程项目 1 

通过议程 

  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  

2  协调秘书处的组织  

3. 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同所有相关利害攸关方就其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高级

别国际活动的方式 包括设立联合工作队的可能性进行的协商  

4. 实质性筹备进程和高级别国际活动的筹备工作  

5. 筹备委员会今后各届会议的安排  

6. 通过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实质性会议临时议程  

  说明 

 1. 通过议程 

关于发展筹资的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临时议程是根

据大会 1999年 12月 22日第 54/196号决议拟订的  

 2. 协调秘书处的组织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同各会员国密切协商,向筹备委员会和高级别政府

间活动提供一个与这项活动级别相称 并有足够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的秘书处

又请秘书长在这方面同各有关的机构利益有关者协商 探讨有无可能酌情在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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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使用来自这些利益有关者的工作人员 还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的规则和程

序 在这方面向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提出建议  

文件 

秘书长关于协调秘书处组织的说明 A/AC.257/4  

 3. 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同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就其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高级别国

际活动的方式 包括设立联合工作队的可能性进行的协商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决定,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应根据以灵活机动方式与所

有相关利益有关者进行协商的结果,考虑各种创新方法和机制,以便利所有相关

利益有关者积极参与筹备进程和高级别政府间活动  

文件 

关于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同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就其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高级

别国际活动的方式 包括设立联合工作队的可能性进行协商的报告(A/AC.257/6) 

 4. 实质性筹备进程和高级别国际活动的筹备工作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决定,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应根据工作组的报告及主席

团提出的关于参与方式的建议,同时考虑到与秘书长协商的结果,尽快并至迟在

2000年 3月召开 委员会将审议以下事项: 

 (a) 最后活动的形式,包括举行首脑会议 国际会议 大会特别会议或其他

关于发展筹资的高级别国际政府间论坛的可能性; 

 (b) 最后活动的地点; 

 (c) 最后活动的时间 持续期间和形式; 

 (d) 议程的阐明; 

 (e) 机构性利益有关者 特别是下列机构,参与筹备进程及高级别政府间活

动的方式: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就世界贸易组织来说,在秘书处一

级的参与,并包括成员国和观察员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各区域委员会; 

 (f) 其他利益有关者 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筹备进程及高级别

政府间活动的方式; 

 (g) 筹备委员会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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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关于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同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就其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高级

别国际活动的方式 包括设立联合工作队的可能性进行协商的报告(A/AC.257/6) 

 5. 筹备委员会今后各届会议的安排 

大会第 54/196号决议规定,筹备委员会应于 2000年 5月举行第一届实质性会议  

文件 

秘书长关于筹备委员会工作方案草案的说明(A/AC.257/5) 

 


